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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南南南   非非非非  

 
CCW/CONF.II/PC.3/WP/7号文件 
 
在《公约》《公约》《公约》《公约》中增列关于磋商和遵约问题的

附加条款附加条款附加条款附加条款： 
 
第第第第 7条之二和第条之二和第条之二和第条之二和第 7条之三条之三条之三条之三： 
 
第第第第 7条之二：磋商条之二：磋商条之二：磋商条之二：磋商 

﹡ 生效满 1 年时举行会议，其后可议定举
行会议 

﹡ 召开条件：过半数且不少于 18 个缔约
国同意 

﹣ 审查《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实施情况
和现况； 

﹣ 审议缔约国年度报告引起的事项； 
﹣ 筹备审查会议； 
﹣ 审议旨在促进《公约》及其议定书的
执行的合作与援助。 

﹡ 缔约国就下列事项提交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 向本国武装部队和平民介绍《公约》
及其议定书； 

﹣ 为遵守《公约》及其议定书采取的步
骤；其他有关资料； 

﹣ 与《公约》及其议定书有关的立法； 
﹣ 就技术合作与援助而采取的措施。 

欧洲联盟欧洲联盟欧洲联盟欧洲联盟  

 
CCW/CONF.II/PC.3/WP/8号文件 
 
增列遵约内容遵约内容遵约内容遵约内容以加强《公约》《公约》《公约》《公约》：：：： 
 
假设缔约国遵约；创造对话机会；以集体方

式澄清事实： 
 
磋商与合作 

﹣ 加强《公约》的效用和信誉； 
﹣  创造对话机会；有义务进行磋商与
合作； 

﹣ 以集体方式澄清事实； 
﹣ 上述制度的法律效力—— 以第二号附
加议定书第 13 和第 14 条作为基
础； 

﹣  界定违约行为：严重到须处理的程
度。 

 
制度：在两个层次上采取行动：在两个层次上采取行动：在两个层次上采取行动：在两个层次上采取行动： 

(1) 磋商与合作：促进对话；更经常地举行
缔约国会议，以取得/作出澄清。 

(2) 查明事实：通过磋商与合作，而如果仍
不足以令人满意地澄清有关情况，则

采用一种借鉴现有模式的简单机制：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1：：：： 

美美美美   国国国国  

 
讨论文件(《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二次审
查会议) 
 
在第二号附加第二号附加第二号附加第二号附加议定书议定书议定书议定书之后增列遵约遵约遵约遵约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缔约国不一定要接受这一附件) 

遵约会议通过调查来解决遵约问题： 

﹡ 遵约会议的召开：任何缔约国只要有适
当的理由，均可请保存人召开会议。 

﹡ 时限：应在收到请求后四星期内召开遵
约会议。 

﹡ 地点：纽约。 
﹡ 此一请求所针对的缔约方可在召开遵约
会议之前表明自己的看法。 

﹡ 作出决定的法定人数：过半数缔约方。 
﹡ 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否则以出席
并参加表决的缔约方的过半数作出决

定，除非就此另有规定。 
﹡ 遵约会议对遵约问题进行调查，除非它
决定所提供的资料和事实不足以构成进

行调查的理由。不进行调查的决定应以

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缔约方的三分之二多

数作出。 
﹡ 进行调查—— 以在现场或在缔约方管辖
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收集的事实作为依

据，除非遵约会议决定，根据所提供的

材料即可处理此一请求。此种决定应以

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缔约方的三分之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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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费用费用费用由所有缔约国和参加会议工作的非
缔约国分摊。 

 
第第第第 7条之三：遵约条之三：遵约条之三：遵约条之三：遵约 

缔约国承诺： 

﹡ 采取预防步骤：包括立法和其他措施，
以防止并制止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人或

领土上违反《公约》及其议定书。 
﹡ 采取刑事措施：在违反《公约》及其议
定书的情况下，对武装冲突期间违反规

定蓄意杀害平民或使平民受到重伤的人

施以刑事制裁并将其绳之以法。 
﹡ 培训军事人员并要求武装部队采取执行
措施： 

﹣  发布有关军事条令和作业程序，并
对武装部队人员进行与其职务和责

任相应的培训，以遵守《公约》及

其所附议定书。 

﹡ 磋商与合作： 

在相互之间或通过联合国秘书长或其他

适当国际程序进行磋商与合作，以解决

在《公约》及其议定书条款的解释和适

用上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 
 

--  --  -- 
 

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90条)： 

由 15名成员组成的国际实情调查委员会： 

﹣ 组成：15人(不一定要得到承认)； 
﹣ 资格：符合要求； 
﹣ 成员特征：道德高尚；公正； 
﹣ 按公平地域分配原则任命； 
﹣  应一个或数个缔约国的要求举行会
议； 

﹣  委员会职权范围：调查任何被控为
严重违约的行为的事实；协助作出

补救； 
﹣  查明事实的程序：请缔约国给予协
助、提供证据、开展调查； 

﹣  只向有关缔约国提出报告和建议，
除非有关国家愿意公布。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2：：：： 

一些国家在 1980年联大上提出的以《第一
议定书》作为基础的关于专家协商委员会专家协商委员会专家协商委员会专家协商委员会

的条文草案： 

﹣  每一缔约国将一名专家成员的姓名
告知保存人。 

﹣  召开：在收到缔约国关于调查遵约
关注的实情的要求后一个月内，由

保存人召开。 
﹣ 职权范围：调查实情。 
﹣  向保存人及争端各当事方提出报
告，而如果未能达成协商一致报

告，则可各自提出不同的意见。 

数作出。 
﹡ 由一专家小组收集事实，作为对此一调
查的补充。 

专家小组： 

﹡ 由保存人拟订并随时修订一份合格专家
名单。名单及随后所作的修改应告知各

缔约方。 
﹡ 任何异议须在 30 天内提出，由遵约会
议作决定。 

﹡ 保存人在收到调查请求后，任命一个专
家小组，由 10 人组成，均以个人身份
行事，但直接有关的各缔约方的国民不

得入选。 
﹡ 时限：尽快派遣专家小组；应在专家小
组抵达前 72 小时通告并在其领土上收
集事实的缔约方。 

﹡ 专家小组在该缔约方领土上停留的时间
不得超过两星期，在任何特定现场停留

的时间不得超过一星期。 
﹡ 向保存人提交报告，离开该缔约方领土
后一星期。 

﹡ 该缔约方应为专家小组的抵达、交通和
食宿提供便利。 

﹡ 专家小组可携带所列明的设备，还可听
取说明并询问与遵约问题有关的人士。 

﹡ 可对专家小组施加限制，实行特定的程
序，以免损害法律利益或军事利益。 

调查组须服从有关缔约方认为有必要作出

的安排，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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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向委员会提出建议、意见和资
料。 

﹣ 促进遵约。 

(保存人应分发报告) 

委员会有权收集证据并请各国、国际组

织、团体/个人提供资料和协助。 

可设立小组。 
 

--  --  -- 
 

(1) 与调查任务无关的敏感设备、资料
和区域； 

(2) 有关缔约方在所有权权利、搜查与
扣押或其他受宪法保护方面的任何

宪法义务； 
(3) 实际军事作业。 

﹡  专家小组的报告应概述实情调查的结
果。 

﹡ 保存人应将该报告转交遵约会议。 

遵约会议的审议： 

遵约会议应审议所有有关资料，包括

报告，要求对违约行为负责的缔约方

采取补救措施，还可审议旨在鼓励遵

约的措施，并可按照《联合国宪章》

将此一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 

费用： 

按联合国会费分摊比额表分摊，但可

按议定的办法加以调整。 
--  --  --  

 
 


